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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成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荣政行复决字〔2024〕32号

申请人：张豪言。

被申请人：荣成市自然资源局

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对其提交的更正登记申请作出处理，向

荣成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荣成市人民政府于 2024年 4

月 10日收到该申请，于 2024年 4月 17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适用普

通程序审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要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出的更正登记申请进

行依法处理。

申请人称：2004年 12月 1日，申请人以 297000元的价格购

买某木材有限公司位于荣成市黄海中路某门市房，为此双方签订

了买卖合同（见证据一房产买卖合同）。2004年 12月 23日申请

人持该购买合同到原荣成市房地产管理局办理确权登记，申请人

在办理登记的过程中支付了评估费 1900 元，交易、工本费 2934

元，登记费 120元，契税 14034元，测绘费 596元（见证据二、

三、四、五），随后原荣成市房地产管理局为申请人签发了荣房

权证城字第 2004*****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（见证据

六），至此申请人所购买的案涉房产依法取得合法登记。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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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该房产的合法人，自办理产权证至今始终实际占有和使用该

房产。2023 年，申请人得知该房产在 2002 年 3 月 19 日和 2002

年 7 月 30 日由原荣成市房地产管理局为郭某芝作出两份确权登

记。为此，申请人于 2023年 11月 3日向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，

要求其就该房产为郭某芝所作出的错误登记依法更正，被申请人

在收到申请至今既没有答复也未做出更正。由于原荣成市房地产

管理局的错误行政行为至今未能得到纠正而直接对申请人的合法

财产造成直接影响甚至损失，申请人为了今后其不再因该房产产

生纠纷和受到影响，确保所购房产具有完全合法性和排他性，依

法提出复议申请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被申请人在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前并不知

晓其曾提出过《申请更正登记》。申请人在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

中表述，其于 2023年 11月 3 日向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

该申请的邮寄材料。签收证明显示，该邮件于 2023年 11月 1日

上午 8点 18分被签收。为落实该邮件的签收情况，被申请人多次

与顺丰快递石核馨园网点、顺丰同城网点快递员师傅进行沟通。

经查，一是签收证明上的签名“周某俊”三字并非被申请人工作

人员所签，二是无证据证明快递员拨打过收件电话 75****0。因

此，被申请人认为顺丰快递并未电话告知办公室工作人员有该邮

件的存在，也没有证据证明是经办公室工作人员同意后将邮件放

置到了一楼快递存放点。被申请人收发室设在局办公室（位于 10

楼 1004室），而一楼快递存放点位于一楼西侧楼梯转角，无人值



— 3 —

守，用于代放职工个人快递、外卖等，收件人（职工）在收到快

递员、外卖员的电话或者短信通知以后自行前往领取。因此在办

公室工作人员未接到电话通知的情况下，不可能前往领取该邮件，

也就不可能知晓《申请更正登记》的存在。2024 年 4 月 10 日，

收到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及有关证据材料以后，被申请人才知晓

《申请更正登记》的存在，从为群众积极解决问题考虑立即进行

查找，最终在局一楼快递存放点找到该邮件，并马上组织有关科

室落实相关情况。4月 12日—15日，工作人员先后与申请人及其

代理人多次进行电话沟通答复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曾通过顺丰快递向被申请人邮寄《申请

更正登记》，要求被申请人对原荣成市房地产管理局错误作出的

荣房权证村字第 50*****54号和荣房权证城字第 50*****00号所

有权证书进行依法更正为申请人所有。该快递单号为

SF152********27，发件人为苏某娜、发件号码为 156****5210、

发件地址为荣成市龙跃路，收件人为周某俊、收件号码为

063****1900、收件地址为荣成市观海东路 14号自然资源局。该

快递于 2023年 11月 1日 8时 18分签收，签收人署名为周某俊，

签收方式为已按要求放置于<收方指定位置投递>。2024年 4月 10

日，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

议申请，本机关立即将行政复议申请材料推送被申请人进行自查。

经多番查找，被申请人在一楼快递存放点找到该邮件。

本案审理期间，被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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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。以上事实有快递单据、申请更正登

记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本机关认为：被申请人作为不动产登记机构，依法有对不动

产登记申请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。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第十

七条规定：“不动产登记机构收到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，应当分

别按照下列情况办理：（一）属于登记职责范围，申请材料齐全、

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

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；（二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

的错误的，应当告知申请人当场更正，申请人当场更正后，应当

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；（三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

形式的，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

正的全部内容；（四）申请登记的不动产不属于本机构登记范围

的，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向有登记权

的机构申请。”本案中，根据申请人提供的邮寄单据、物流记录

可以证实申请人邮寄的《申请更正登记》材料已经投递成功，即

相关材料已经送达至被申请人，被申请人应当依法作出受理、不

予受理、更正或补正等处理。被申请人虽认为顺丰公司未通过电

话与其确认收货事宜、不能视为已经送达，但申请人已尽到了初

步举证责任，被申请人如有异议应就其观点充分举证。被申请人

虽与顺丰公司取得联系，但其提交的通话记录等证据不足以证实

顺丰公司违规投递，即不足以证实邮件未经同意即被签收，本机

关不予采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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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六条之规定，本

机关决定如下：

责令被申请人荣成市自然资源局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

日起依法对申请人张豪言提出的变更登记申请作出处理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，依

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6月 3日


